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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第 1屆直轄市議

員選舉區劃分暨臺北市第 11屆原住民議員選舉區

變更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99年 3月 26日上午 9時 30分 

貳、 地點：本會 10樓第 1會議室 

參、 出席者：詳如簽到表                   

肆、 主持人：劉副主任委員義周                紀錄：王保鍵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臺北市選舉委員會代表報

告：（略） 

柒、 出席者發言摘要： 

一、臺南縣議會陳秘書榮勝 

（一）本會大多數議員同意維持原選舉區。 

（二）會議資料第 15 頁，臺南市第 1 屆直轄市議員選舉區劃分意見

表第 1 欄的選舉區別次序，能維持本屆縣議員選舉區別順序，

因已習以為常，且是過渡期，以不宜變動為宜。 

二、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張主任世熒 

（一）肯定此次公聽會的召開，選舉區劃分之過程應由下而上及透明

化。 

（二）第 1屆直轄市議員（臺北市第 12屆）應全盤考量朝「中選區」

規劃（每一選舉區不超過 5席），彰顯政黨政治功能。選舉區

應選名額愈少，政黨黨紀愈能發揮。 

（三）未來 4個改制之直轄市，原鄉（鎮、市）改制為「區」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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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政區劃法，同步調整市議員選舉區。 

（四）人口稀少之偏遠地區居民的代表性應予以保障，可以規定每 1

行政區市議員應選名額至少 1名。 

（五）立法委員選舉區已改為單一選舉區，直轄市議員選舉區劃分應

與立法委員選舉區儘量重疊（或一致）。 

三、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施院長正鋒 

（一）新北市、臺北市、高雄市包含烏來 5個山地原住民鄉，竟以屬

地主義方式，來作地域式之分配代表名額，然而，住在原來

非原住民鄉的山地原住民，應該如何取得代表？新北市有烏

來鄉，臺中市有和平鄉，都有山地鄉，仍以全市為選舉區，

而高雄市卻以山地鄉為基礎劃分為 3 個選舉區，是否合理？

建議採外加方式，讓這 5 個原住民山地鄉各 1 席外，各直轄

市再加 1山地原住民席次給住在 5鄉以外者。 

（二）未來原住民選舉區，是否可考慮單一選舉區，以免議員得票數

大於立委。 

四、高雄市議會林議員國權 

           施院長的意見，非常深入原住民問題。但問題的根本，還是

要回歸地方制度法的規定。保障山地鄉原住民參政權，應該是議

員總額的問題，如果高雄市山地原住民議員席次，可以由 3 席調

整成 4席，問題就解決了。 

五、臺北縣議會宋議員進財 

（一）台北縣原住民人口數逐年增加，實際設籍人口數與居住人口數

產生落差，不易掌握實際服務數量；且服務區域廣大又無清

楚劃分，影響服務之效率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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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了提升原住民議員的服務品質，可將台北縣依人口分布分成

3個選舉區，如此可使有限的資源平均分配到各區域，可提升

服務效率與品質。 

六、本會余副秘書長明賢 

          高雄市將山地原住民劃分為 3個選舉區，選舉區產生割裂、不

連續之情況，為何不將鼓山、鹽埕、前金、新興等區劃入第 13選

區或第 15選舉區。請高雄市選委會說明。 

七、高雄市選委會李組長錫冰 

      在規劃改制後第 1屆直轄市議員選舉區時，基於每 1個山地原

住民選舉區都要包含原高雄縣之山地鄉及原高雄市之都會區，乃

提出本案之劃分建議。 

八、立法委員廖委員國棟助理方朝輝 

         應保障原山地鄉之議員名額，另增加都會區山地原住民議員

名額 1 名，因原鄉議員服務型態與都會區議員服務型態，完全不

同，應考量族群之代表性，建議增加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都

會區山地原住民議員 1 名。原住民選舉，首要考量族群、次為地

域性。 

九、臺南縣政府盧科長振義 

（一）選舉區劃分原意是給民眾了解選舉區別，但是名稱之定位會讓

人混淆，誤以為縣被併掉。 

（二）建議在過渡時期，其名稱加個「大」（大臺南市選舉委員會）

或加個「直轄市」（臺南直轄市選舉委員會），以避免民眾誤導，

勿使民眾認為只有臺南市在選舉。 

十、高雄縣政府鄭副處長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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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地鄉（區）定義，目前高雄縣 3 個三地鄉定義很清楚，山

地鄉鄉長就要有原住民身分才能參選，如果是漢人身分者，是不

能參加原住民議員之選舉的。目前原住民代表屬人主義，也屬地

主義。 

十一、本會莊組長國祥 

（一）此次改制為直轄市之新北市、臺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重新

計屆，必須辦理第 1 屆市議員選舉區之劃分；而臺北市第 11

屆市議員選舉，將增加山地原住民名額 1 人，必須辦理原住

民選舉區之變更。上述選舉區劃分及變更，依法均應於 99年

6 月 25 日前公告，為利有意參選人士能妥善規劃經營選區，

本會希望在法定期限前，即可先公告定案。 

（二）此次改制為直轄市之第 1屆直轄市議員之選舉，應依核定後改

制計畫所定之行政區域為選舉區，惟相關改制計畫僅將鄉鎮

市改為區，行政區並未有實質調整，第 1屆直轄市長選出後，

行政區域勢必進行調整，換言之，改制為直轄市後第 1 屆直

轄市議員選舉區，具有過渡性質，所以大多係以改制前之直

轄市、縣市區域議員選舉區為選舉區，未有變更。此與立法

院第 7 屆第 4 會期第 1 次臨時會第 1 次會議修正地方制度法

部分條文時通過之附帶決議相符。 

（三）地方制度法第 33 條規定，直轄市改制前有山地鄉者，應有山

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係名額計算之標準，而非選舉區

劃分之限制，以新北市為例，改制前之「烏來鄉」為山地鄉，

故新北市應有山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其選舉區採「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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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義」，以新北市山地原住民為選舉區，並非以烏來鄉行

政區域為選舉區。換言之，居住新北市烏來鄉以外地區之山

地原住民，亦可依法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不生參政權被剝

奪問題。至於山地鄉以外地區應有山地原住民保障名額之建

議，涉及應選名額增加，須配合修正地方制度法始能採行。 

十二、本會賴組長錦珖 

 （一）以往 2 直轄市係屬都會區，故對都會區的原住民給予 1 席議

員保障名額，故所謂 5 都即係指該都所轄地區均屬都會區，

故不應該再區分原鄉原住民及都會區原住民。如果要再分山

地鄉原住民、都會區原住民，理論上恐將與都會區的概念有

所差距。 

（二）關於居住於都會區的原住民有可能當選為原住民議員，反而是

居住在原鄉之原住民無法保障其當選 1 席，其實很早即有此

爭議，以前也曾有提及當選人是否要規定以設籍在原鄉之原

住民為限之建議，惟這亦涉及修法問題，自當審慎研議。 

十三、本會柴委員松林 

    建議認真考慮修法： 

（一） 5都市議員選舉原住民部分全無婦女保障名額，雖在各區席位

只有 1席之條件下，但極可能全無女性名額，似不合理，是否

應考慮補救辦法。 

（二） 原來山地鄉的居民為原住民身分者，在原住地之選舉權，被歸

屬於全市原住民名額內，則在山地鄉（區），現在已不可能當

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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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散會（上午 10時 50分） 


